长上能局字〔2024〕16号

长治市上党区能源局

关于开展煤矿 洗（储）煤企业无组织

排放排查整治专项行动的通知

各主体企业、煤矿、洗（储）煤企业：

为全面加强能源领域无组织排放治理，有效改善厂区环境，助力区域环境空气质量改善，根据《长治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组办公室关于开展涉煤企业无组织排放排查整治专项行动的通知》（长气防办〔2024〕6号）和《长治市能源局关于开展能源领导无组织排放排查整治专项行动的通知》（长能源新发〔2024〕44号）文件要求，结合我区煤矿、洗（储）煤企业无组织排放管控现状，决定在全区范围内开展煤矿、洗（储）煤企业无组织排放排查专项整治行动。现将具体要求通知如下：

组织领导

成立长治市上党区能源局能源领域无组织排放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董卫勤  党组书记、局长

副组长：鲍海波  党组成员、副局长

王卫华  能源发展中心主任

成  员：连二堂  煤炭产业发展股股长

李彦军  煤炭洗选配送加工企业规范化管理

办公室副主任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煤炭产业发展股，主任由连二堂兼任，负责专项检查工作的统筹协调、跟踪进展、督办落实、汇总上报。

领导小组下设2个专项督导组（见附件1），对煤矿、洗（储）煤企业储存、装卸、工艺、运输等工段进行全面督导检查。
二、检查范围及方式

对全区内煤矿、洗（储）煤企业进行全覆盖检查。

三、整治标准

煤矿、洗（储）煤企业要从储存、装卸、转运、工艺工程、道路运输、洗车平台、厂容厂貌等全流程实施无组织排放整治，强化工程治理和科学管理，提升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主动降低污染排放。具体要求如下：
储存：采用密闭和封闭的方式实施治理，同时要配套完善喷雾抑尘或干雾抑尘和视频监控等设施。煤炭生产企业优先选择建设筒仓储存原煤，地形地质条件不允许建设的可建设封闭储煤仓。封闭储煤仓（场）要符合安全、消防等要求，设置封闭门窗，除依法设置的排放口和通风口外，其余门窗、检修孔、盖板等配套设施确保不逸尘；鼓励封闭储煤仓（场）设置两道门，两道门之间要预留车辆启停通道，防止车辆进出储仓时扬尘逸散；建立储仓维护制度，发现破损及时修复，及时冲洗或清洗储仓外表面，保持整洁干净。严禁煤炭及其制品露天堆放。
装卸：装卸必须固定装卸位，严禁随意装卸，必须同步设置收尘、除尘设施，并布设符合要求的排气筒。物料装卸时应当密闭作业，避免作业起尘。

转运：物料转运应采取气力管道输送、卷筒皮带或全密闭皮带走廊，位于室内的皮带走廊也应全密闭，物料输送管道不得有锈蚀、破损现象，接口处不得漏风跑冒粉尘。物料转载、转运跌落点要设置吸尘收尘装置或者设置喷雾抑尘装置，并且要降低物料跌落高度以降低起尘量。

工艺过程：筛分、破碎机要置于密闭车间内，并且加设收尘除尘设施。收尘吸尘设施要确保可覆盖其进料口、出料口等整个起尘区，采用负压收集，确保收集效率。除尘设施优先选取覆膜或高效袋式除尘器，确保除尘后粉尘排放浓度控制在10mg/m3以内。

道路运输：铁路运输煤炭时要喷洒抑尘剂，形成保护膜，有效控制扬尘污染。块状物料及产品运输必须苫盖，采取密闭运输，严禁沿路抛洒逸散。鼓励现有企业充分考虑厂区平面布置，建设全封闭的厂内车辆运输通道，连通原料储仓和产品储库，力争实现车辆从进厂到出厂全封闭行驶。厂区内道路及厂区至主干公路的道路必须硬化，建议铺设沥青路面，道路两侧设置绿化带，采用吸尘车或洒水车进行喷洒抑尘、道路洗扫，厂区、道路两侧及路面不得有明显积尘。同时要将进出厂道路与交通干线连接点上下各2km范围内的道路纳入卫生责任区，建立清洗制度，每日开展道路清洗工作。煤矿或者洗选企业要根据洗扫范围购置1-2辆新能源喷雾降尘车和2-3辆新能源洗扫吸尘车，按要求将厂区内非道路移动机械更新为新能源机械。
冲洗平台：在厂区或物料棚出入口设置车辆冲洗平台，要淘汰现有的简易冲洗平台，设置具有保温、烘干等功能的现代化冲洗平台，冲洗平台的长度和高度要确保货运重卡车辆的车身和车轮全部冲洗到位，货运车辆进、出厂区必须进行轮胎和车身清洗，车辆冲洗时间要在100秒以上，有效将车轮及车身全部冲洗干净，确保车身整洁、车轮干净，不带泥带灰上路。
厂容厂貌：应建立厂区清洗清扫管理制度，加大机扫、吸尘和湿扫力度，厂区内应不得有露天堆场、露天垃圾存放及道路积尘等现象。涉及厂区内施工作业的，应严格落实扬尘治理“六个百分之百的要求”，不得造成厂区扬尘或积尘现象。工业企业厂区绿化率要控制在15-20%之间，优先选取适宜本地、降尘较好、碳汇量高的绿化树种。按照打造绿色工厂、工业旅游区的标准，建设高标准厂房，合理布置人流、物流通道，按标准要求规范设置生态环境、安全标语及标识，不断优化美化厂区设计。

四、整治要求

（一）开展企业自查。3月17日前，各煤矿、洗（储）煤企业要对照整改标准全面完成自查排查，重点要对照各无组织排放点位的治理要求明确治理落实情况，形成问题、任务清单和责任清单，对立行立改的问题要立即整改并长期坚持，并附整改前后影像证明资料；对无法立行立改的问题要明确整改时限、整改措施，并明确整改具体责任人。煤矿、洗（储）煤企业问题、任务清单和责任清单由企业主要负责人签字加盖公章后报送区能源局备案。长期停产的企业在复产前完成自查排查工作，长期停产企业由长治市生态环境局上党分局和区能源局联合现场核查确认。

（二）开展督查检查。主体企业要将煤矿企业无组织排放排查整治作为日常督导检查重点，深入现场检查煤矿企业排查整改情况，发现问题及时帮扶整改。区能源局对煤矿、洗（储）煤企业进行检查，对于整改工作进展较慢、效果较差或不能整改的问题反馈至长治市生态环境局上党分局，实施差异化管控，在重污染天气应对期间实施最严格的管控措施。
（三）建立长效机制。煤矿、洗（储）煤企业要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主动采取措施、加大投入降低污染排放，进一步提高环境管理水平，加强职工教育培训，确保厂区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区范围内的煤矿、洗（储）煤企业要在3月17日前签订无组织排放治理承诺书，承诺全流程开展无组织排放整治，并长效坚持，经企业主要负责人签字盖章后报送至区能源局备案。

联系人：许黎伟

电  话：13633556834 

邮  箱：jjk2011@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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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长治市上党区能源局

无组织排放治理督导组成员名单

第一督导组

组  长：王卫华

成  员：李广军  连二堂  许黎伟  袁志平  

检查范围：全区煤矿企业

第二督导组

组
长：鲍海波


成  员：李彦军  刘  晓  李  莉  王红卫
检查范围:全区洗（储）煤企业

附件4
XX企业无组织排放治理承诺书

（模板）

             （企业）严格按照环保部门要求，从储存、装卸、转运、工艺过程、道路运输、洗车平台、厂容厂貌等全流程实施无组织排放整治，强化过程治理和科学管理，提升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主动降低污染排放。

XX（企业名称）

2024年XX月XX日

长治市上党区能源局综合办公室    2024年3月14日印发


